


河北建筑工程学院
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（加试）《水分析化学》考试大纲

一、考试的总体要求
要求考生掌握水分析化学的基本概念、基础理论、研究方法与实验技能；熟悉其在市政工程领域应用的基本研究方向和应用技术。要求考生具备一定的融汇贯通、独立思考、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二、考试的内容及比例
1.水分析结果的误差及其表示，数据处理，标准溶液与基准物质（约 20﹪）
2.四大滴定分析方法（包括酸碱滴定、络合滴定、沉淀滴定、氧化还原滴定）基本理论、滴定原理及其在水质分析的应用。（约 50﹪）
3.可见紫外分光光度法：郎伯比尔定律、吸收光谱曲线、定量方法、在水质分析的应用（约 10﹪）
4. 原子吸收光度法：仪器构造、原理、定量方法、相关计算（约 10﹪）
5. 色谱分析法：测定原理、基本概念、定量定性方法、仪器构造（约 10﹪）
三、试卷题型及比例
1.选择题（约 30 分）
基础理论，基本原理，计算等知识考察。
2.问答题（约 40 分）
原理、概念、测定方法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计算题（约 30 分
四、考试形式及时间
考试形式为笔试，考试时间 1小时；满分100分。
5、 参考书：
《水分析化学》第四版 黄君礼，范瑾初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。




